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进一步明确我省居民
电采暖用电价格的通知
（市发改价格〔2020〕16号）
各区县发改委，西咸新区市场服务与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发改部门、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现将《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0〕1450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0〕1450号）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0月22日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居民电采暖
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2020〕1450号）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韩城市发展改革委、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西咸新区改革创新发展局，神木市、府谷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省电力公司、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和我省鼓励居民用户参与电力移峰填谷，促进电能替代和冬季清洁取暖加快发展的相关政策规定，现就我省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
执行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的用电量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即按照居民阶梯第一档电价不加价执行，年内其他月份执行相对应的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实施范围为我省非市政集中供暖的采用电锅炉、电地热、电热膜、空调等方式取暖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含小区自备锅炉)。居民用户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电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电表(合表用户除外)为单位。
二、简化居民电采暖用户申请程序
汉中、安康、商洛陕南三市“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无需申请和认定，直接执行我省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不愿意执行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的用户，需持居民身份证、用电户号等信息及时向当地供电部门申请不执行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除陕南三市外的其他地区“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持居民身份证和小区物业出具的非市政集中供暖证明向电网企业申请后，按照居民电采暖用电价格政策执行。
三、落实居民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选择执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的用电量不再执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年内其他月份执行相对应的居民阶梯电价。时间以年为周期，原则上一年内不作调整。电网企业应严格执行上述政策，免费调试或更换安装峰谷分时电能表，确保居民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落实到位。
四、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清洁取暖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关系我省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居民电采暖电价政策的解读及贯彻落实工作，确保政策顺利实施。省内电网企业要高度重视，积极有效落实上述电价政策措施，及时制定公布具体操作实施细则，简化用户申请手续，主动通过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向用户宣传解读电采暖电价政策，提高政策知晓率，引导用户合理选择计价方式，减轻用户采暖电费负担，切实增强群众的政策获得感。
以上政策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凡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本通知执行。国家另有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价格处) 。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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